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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屯門區議會 

2014-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 

 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 

第一次會議記錄

日 期 ： 20 14 年 3 月 5 日 （ 星 期 三 ）
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出 席 者 ：  

列 席 者 ：  

李 淑 嫻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二  

麥  亨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公 園 及 遊 樂 場 )屯 門 區 一  

劉 煦 恆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樹 木 ） 新 界 北  

袁 達 成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康 樂 助 理 員 （ 樹 木 ） 新 界 北

單 家 驊 先 生 綠 色 力 量 高 級 環 境 事 務 經 理  

胡 慧 敏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三  

缺 席 者 ：  

陶 錫 源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

李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

何 君 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

蘇 嘉 雯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

蘇 炤 成 先 生 （ 召 集 人 ）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梁 健 文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梁 詩 淇 女 士 （ 秘 書 ）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（ 區 議 會 ）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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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通過會議記錄   

2013 年 10 月 28 日第七次會議記錄   

上述會議記錄已於本年 1 月 6 日分發予各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（「下

稱「工作小組」）成員傳閱。由於在指定時間內沒有收到任何修改建議，

有關會議記錄已獲通過。  

 

  

討論事項   

(1)  職權範圍  

  （屯門綠化事宜工作小組文件 2014 年第 1 號）  

 

  

2.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職權範圍。   

  

(2)  綠色力量市區綠化計劃   

  

3.  綠色力量單家驊先生以投影片（見附件一）簡介綠色力量市區綠化計

劃事宜表示，此計劃只剩下 12 個綠化地點，現時計劃正處於內部整合階

段。  

 

  

4.  他續表示，由於種植地點 19 部份地方（近寶田邨巴士總站）屬於房

屋署的管轄範圍，較難釐清首 24 個月保養期後的保養權責及保險問題，

故決定減少數個位於房屋署範圍內的花盆。  

 

  

5.  成員知悉上述安排。   

  

6.  綠色力量單先生續表示，已因應 2012-2013 年度第十三次地區設施管

理委員會（下稱「地委會」）中委員及有關部門的意見調整綠化計劃的細

節。此外，他們亦有再次於綠化地點進行勘察。結果顯示大部分建議綠

化地點當中具備灌溉點。綠色力量稍後會把有關資料轉交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，以便商討餘下綠化地點的灌溉安排。  

綠 色 力 量  

  

7.  綠色力量單先生補充，相關部門未有反對綠色力量於 12 個地點進行

綠化，惟需與相關部門繼續商討首 24 個月保養期後的維修及保養安排。  

 

  

8.  康文署李淑嫻女士表示目前尚等待綠色力量提供日後硬件配套的保

養和花槽清潔的安排，以便繼續探討技術層面上的可行性。她續指出，

署方樂意與綠色力量保持溝通，惟必須待落實每年約 30 萬元的園藝保養

工作經常性開支後，署方才能考慮承擔保養期後的園藝保養工作。  

 

  

9.  召集人備悉署方的疑慮，並希望署方能與綠色力量繼續溝通，以推

動綠化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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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10.  有成員促請綠色力量提升效率，建議綠色力量制定 工作流程時間表

予工作小組參考，以便成員掌握綠化計劃的進展，並闡述落實種植的日

期。  

 

  

11.  召集人同意成員的建議，並請綠色力量跟進。  綠 色 力 量  

  

12.  此外，成員續表示去年第十三次地委會會議中已同意每年約 30 萬元

的保養費用預算。他建議康文署可 按需要主動向地委會提出撥款申請。

由於約 30 萬元的保養費用，只會於首 24 個月保養期後才會產生，召集人

希望署方能明白委員會支持綠化計劃，並有充裕時間考慮撥款安排。康

文署李淑嫻女士重申，署方必須有待落實每年約 30 萬元的撥款後，署方

才能考慮承擔保養期後的園藝保養工作。  

 

  

其他事項   

13.  有成員希望路政署能派代表出席下次會議，以報告有關屯門公路（市

中心段）加建隔音屏障工程植樹事宜的進度，直至完成相關跟進工作。  

 

  

14.  召集人遂請秘書處跟進。  秘 書 處  

  

15.  既無其他事項，召集人宣佈會議在上午 10 時 33 分結束。   

  

下次會議日期   

16.  下次會議日期待定。   

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： 2014 年 3 月 24 日  

檔號：HAD TM DC/13/35/DFMC/8 pt.2 



PC(DC)
打字機文字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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